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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

桂工信政法〔2024〕544号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2024 年度

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及

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》（桂工信规范

〔2024〕3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我厅决定开展

2024 年度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工作，同时对到期应当复核

的广西工业设计中心（自治区级）进行复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申报认定

（一）申报主体及条件。申报的主体应当为在我区依法注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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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，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满足《管理办法》

第六条所列有关条件。

（二）申报及认定程序。

1.企业申请。由申报主体向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出申请，

按要求提交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申请表及相关申请材料。申请

材料要求，详见《管理办法》第七条第（一）项。

2.审核推荐。由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审

核，并结合实际择优确定2 至 6 家推荐名单。请各市于 2024 年

10 月 10 日前，以正式文形式将推荐名单及企业申报纸质材料一

式二份（装订成册），报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。

各市要及时将推荐名单反馈给获得推荐的申报企业，并指导

企业于2024 年 10月 15日前，登录“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”

（网址：http://zwfw.gxzf.gov.cn/），向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递交申报材料。操作时，进入“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”后，

点击“法人服务”—“部门服务”，选择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行

政确认项目“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及复核”办理。

（三）评审认定。

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组织专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

审，赴申报企业现场核查后，对拟认定名单通过自治区工业和信

息化厅门户网站等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。经审查

合格且公示无异议的，认定为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。

https://www.baidu.com/link?url=LqHf4v5ak7OQCuRRdrCmx7DC0ZxPSFRzl7hwtJM3z6QNeQuAiiQj_pIeGSotPA0T&wd=&eqid=be4a3db500283e990000000666977982
https://wx.qq.com/cgi-bin/mmwebwx-bin/webwxcheckurl?requrl=http://zwfw.gxzf.gov.cn/&skey=@crypt_6476d7f9_61537d560b11173648917ca97a70b99c&deviceid=e941135748666669&pass_ticket=Oy%2Fzg02q3jBtN3I6U4MIyz64zZzEV%2B857rnqm8t%2B1kRVMKHSPe%2BZSa1E4gFsLTxwh7NfrZJYQDm6vt7hH2Soog%3D%3D&opcode=2&scene=1&username=@b57e809677a2e762754e172e00e5e1ffa127df10a7f51cc189755b93bda2bdea


— 3 —

二、广西工业设计中心（自治区级）复核

请各有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到期应当复核的广西工业设

计中心（自治区级，名单详见附件1），提交申请材料参加复核。

按照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复核程序总

体与认定程序一致，为企业提交申请、市级审核报送、评审公示

和公布结果。材料报送的时间、方式等要求和本年度初次认定（本

通知第一点）相同。

近年我区认定的广西工业设计中心，均属于自治区级工业设

计中心。经本次复核合格后，将统一确认为“自治区级工业设计

中心”。到期应当复核的广西工业设计中心（自治区级），由于自

身原因未参加复核或复核未通过的，不再确认为自治区级工业设

计中心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

开展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及复核是培育壮大工业设计

市场主体，引导工业设计创新发展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

措。各市要提高认识，把组织、指导、服务有关企业申报认定及

复核提上重要日程，切实抓好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。

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认真审核，严格把关，确保认定及复

核工作按时按质完成。各有关企业要按照《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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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申报材料，对填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
（三）加强沟通。

本年度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及复核工作，是《管理办

法》新修订出台以来首次进行。各市在工作过程中，若有政策理

解、材料准备等方面问题，要加强联系和沟通，及时高效推进。

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定一名主办人，于2024 年 7月 26

日前将其姓名、职务（职级）、联系电话等信息反馈我厅产业政策

与法规处邮箱，以便对接后续工作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罗 春 0771-8095064，18172340549

地 址：南宁市民族大道113号工信大厦504 室

邮 箱：zfc＠gxt.gxzf.gov.cn

附件：1.应当复核的广西工业设计中心（自治区级）名单

2.自治区级工业设计中心认定管理办法（桂工信规范

〔2024〕3号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4年7月22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24年7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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